
 

教育局通函第 15/2026 號  

附錄 D(2) 

第 1 頁 (共 2 頁 ) 

教育局  

二零二六年員工交流計劃  

適用於教育局公務員僱員的  

條款及條件  

1. 借調期  

1.1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教育局所安排交流工作的服務期為二零二六年九月一

日至二零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2. 總則  

2.1 參加人員在調至其所屬職級以外的崗位進行交流期間，其作為公務員的受

僱身分和服務條款及條件均維持不變。  

2.2 有關人員仍屬其原來實任職級／職系的編制。  

2.3 有關人員會獲調配至與其所屬職級相配的合適職位。除非晉升選拔／遴選

委員會建議讓參加人員試任較高職級，否則有關人員不會獲安排署任。  

2.4 交流期間，有關人員須遵守各項條例和規例及教育局所發出的指示。該員

如疏忽職守，或故意拒絕履行職務，或行為不當，仍可遭到紀律處分。  

2.5 交流期滿後，有關人員會調回交流前的崗位，或轉調到其原屬職級／職系

的另一個崗位。  

3. 工作時間  

3.1 學校以外辦事處的辦公時間一般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

午  6 時。借調人員如在學校工作，工作時間將視乎學校運作而定。  

3.2 工作時間或須因應調任單位的運作需要而更改。  

4. 薪酬  

4.1 有關人員的薪酬及薪級表，以及其僱傭條款所訂的其他適用和可享福利，

不會因其調職至所屬職級以外的崗位而受影響。  

5. 僱員補償  

5.1 交流期間，有關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如因執行職務遭遇意外以致死亡或受

傷，政府作為其僱主，仍會根據《僱員補償條例》 (第 282 章 )負上補償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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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假及假期安排  

6.1 人員如非調任學校進行交流，不得享有學校假期。該員在交流期間可賺取

的例假，相當於他根據現行《公務員事務規例》相關聘用條款按其服務年

資可賺取的例假。  

6.2 公務員教師如非調任學校進行交流，則須在交流期結束前放取交流期間所

賺取的所有例假。交流計劃結束後，這些例假即使尚未放取，亦會全部取

消。  

7.   工作表現評核  

7.1 參加交流計劃的人員須接受借調職位的統屬關係及評核報告的撰寫和加

簽安排。評核報告會採用有關人員原屬職級的劃一評核表格撰寫；如有需

要，可在表格內附加評核項目，以反映該員所執行的職務。評核周期則依

循適用於該員原屬職級的一般周期。  

7.2 為確保評核標準公平和一致，假如有關人員在參加交流計劃期間所擔任的

職務，有別於其所屬職級／職系的一般工作範疇，其評核報告會交由協調

小組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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